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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生否认举报“学生会主席贿选”
称“文章不是我写的”；北大宣传部表示正在了解相关事情；举报网文已删除

■ 说法

冒名发帖可构成犯罪
律师称虚假信息被澄清后，网友转

发虚假信息同样构成侵权

消协建议政府干预银行乱收费
北京市消协向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提交6条建议提升银行业服务水平

●在各级银监部门设立专司
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在

《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中，增加“在
银行收费项目中对涉及不特
定多数消费者群体利益的收
费项目引入价格听证机制”
规定●银行进一步强化保护
消费者财产安全的意识●政
府干预，取消不合理收费项
目●督促银行充分尊重消费
者选择权、知情权●规范银
行服务流程、简化程序、尤
其关注弱势群体。

■ 市消协6点建议

新京报讯 （记者申志民
韩旭阳）继前北大教授邹恒
甫举报北大官员桃色新闻
之 后 ，25 日 晚 ，又 在 其 微
博 和 博 客 上 贴 出 署 名 为

“ 北 大 学 生 计 羽 ”的 举 报
帖，称北大学生会现任主席
戴某靠 50 万贿金当上校学
生会主席。

昨日，北大当事学生计
羽 辟 谣 称“ 文 章 不 是 我 写
的”，否认进行实名举报。

北大宣传部工作人员
称，正在了解相关事情。

邹恒甫发帖“贿金50万”

25 日晚，邹恒甫在博客
和微博发了题为《实名举报
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戴×》

的举报帖，帖子称，北大学生
会主席戴×入校前通过关系
拿到了北大艺术特长生加分
等，进了北大，又通过向人行
贿等当上学生会主席，还请
三十多人看鸟巢演唱会，“保
守”花费50多万元。

帖子文末署名为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2010级本科生
计羽，并留有手机号码，邮箱。

该实名举报帖一贴出，
引发上万转发。

“作为高等学府，北大让
人遗憾。” 不少网友将矛头
指向北大，并希望北大校方
针对此事彻查。

当事学生指责发帖人

昨日凌晨 1 时，北大学

生计羽在人人网上发辟谣帖
称，“本人计羽，目前在新加
坡国立大学交换学习……
（关于北大学生会主席戴×
的文章）本人做出声明，所谓
署 名 文 章 根 本 不 是 我 写
的……请大家不要相信和传
播文章内容和相关谣言。在
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
以我的名义发表对别人好不
负责的诋毁，本人表示强烈
谴责。”

昨 日 中 午 ，计 羽 再 次
发声明称：“请某些公众人
物在对真实性不加辨别的
情 况 下 ，不 要 再 凭 借 个 人
的 社 会 影 响 力 ，不 顾 当 事
人 感 受 疯 狂 转 载 ，对 一 个
素不相识的学生进行持续
的伤害。”

有学生称“贿选不可能”

昨日，发布举报帖的邹
恒甫已将该举报帖从博客以
及微博上删除。

多名北大学生会干部
称，网上的实名信息是谣言，

“贿选不可能存在”。一名不
愿透露姓名的学生会干部
称，戴某人品不错，“不可能
为了当学生会主席拿出 50
万贿金贿选吧，尽管学生会
竞选中偶尔也有一起聚餐等
活动，但组团鸟巢看演唱会，
自己和戴某共事从未参与
过，也不知情。”

北大宣传部一工作人员
称，针对该事，部里的领导正
在了解相关事情，暂不方便
接受采访。

新京报讯 （记者杜丁）
今天，市消协将向国家发改
委、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
监会提交《关于进一步提升
银行业服务水平的建议》，其
中 6 条建议中，就市民反映
银行服务收费问题，市消协
提出“政府干预，取消不合理
的收费项目”的建议。

市消协相关负责人表
示，某些银行收费项目及标
准，既无法律依据，也不合理。

透支“尾款”全额罚息

市消协介绍，目前有银

行规定，信用卡只要有一分
钱过期欠账，都会以当月透
支总额度、而非未还款金额
按天来计算利息，这种做法
极不合理。现在有的银行改
为采用未清偿部分计息，有
的推出账单内到期欠款小额
零头自动滚入下期账单。

市消协希望，所有银行
应取消“全额罚息”收费。

小额账户需交管理费

市消协介绍，几乎所有
的银行都会收取信用卡年费、
对小额余额账户收管理费。

市消协指出，银行收取
小额资金管理费，可能造成

“定价权”滥用。银行和储
户签订服务合同时，未告知
要收取小额资金管理费，合
同中没有此收费项目，其行
为违反《合同法》。小额账户
客户群往往是弱势群体，银
行不应该为激活“小额资金
账户”、“沉睡账户”强行将储
户存款扣掉。而造成大量

“沉睡账户”，与早期银行大
量争取储户、导致一个消费
者有十几张银行卡、多个账
户有关。同时，小额账户管
理费让银行获取了管理费

和放贷利息的双重利润。

异地领养老金付手续费

据了解，老年人退休到
异地居住，持养老金卡取款
时，要向银行支付手续费。

市消协认为，银行作为
养老金的代发机构，消费者
没有选择权。大部分人养
老金很微薄，却被强制收取
手续费，此类收费既不合理
也不合情。银行可以向要
求其代发的部门收取手续
费或是劳务费，而不能也不
应该向领取人收费。

新京报讯 （记者张
玉学）昨天是“全国律师咨
询日”，东城律师公益法律
服务热线 400-8900-148，
率先在北京市各区县律协
正式开通。

据东城区律协秘书长
王晓峰介绍，目前东城区
共有律师事务所200余家，
律师 3400 余名，“此次，有
100 余名律师加入了公益
法律服务热线行列”，经过
审核、培训，统一安排轮流
值班公益热线，在为公益
法律服务热线设立的办公
室里，负责法律咨询、纠纷
调解及普法宣传等工作。
居民遇到法律问题，不仅
可以通过公益热线电话
咨询，还可网络咨询，或
者与公益律师面对面交
流、咨询。

王晓峰称，公益热线
均为免费。

东城律师
首开区级
“148”热线

免费提供法
律咨询、纠纷调解
及普法宣传

公益法律服务
热线地址：

东 城 区 安 定 门
外大街168号东方公
证处6层

热线律师值班
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9 时至 11 时 30
分，下午 1 时 30 分至
5时

（节假日）：网站
（www.bjdclx.orglx.
org）留言

■ 小贴士

昨日，北京市君泰
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昭利
称，未经当事人允许，冒
用他人之名发帖，均侵
害 到 当 事 人 的 姓 名
权 。 如 果 发 帖 内 容 存
在 虚 构 、诽 谤 等 情 况 ，
会 侵 害 到 当 事 人 的 名
誉权。性质严重者，可
构成犯罪。

郭昭利称，当事人
声明侵权网帖为虚假信

息时，发帖人应立即删
帖。但“尽管发帖人将侵
权帖删除，但由于网络时
代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
广，当事人有权向发帖人
提出经济、精神补偿。”

郭律师提醒，在网
络时代，如果当事人通
过 网 络 等 对 虚 假 信 息
进行了澄清，网友当停
止转发虚假信息，否则
同样构成侵权。

火灾后，室内一片狼藉。昨天9时许，东城区左安浦园小区一居民家起火。救援人员赶到后，得知一行动不便的老人及其
女儿被困屋中，于是破门将二人救出、送医。目前，父女俩并无大碍。据邻居介绍，火灾原因可能与丢弃烟头不当有关。

新京报 实习生 杨奉焓 新京报记者 李禹潼 石明磊 摄影报道

居室失火
被困父女获救


